
太平洋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太保互联网个人长期 F 款医疗保险

健康管理服务手册

感谢您选择太平洋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很荣幸为您提供服务！

您的《太保互联网个人长期 F款医疗保险》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保险合同”）由

太平洋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承保。除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

责任外，您还享有本服务手册中约定的以下健康管理服务权益：

服务管家

 7*24 小时健康管家

 AI 健康诊室

 AI 体检报告解读

就医协助

 专家门诊预约

 专家病房预约

 检查加急

健康预防

 体检服务

本服务手册旨在帮助您了解上述服务的具体内容、流程、标准、期限、注意事项等，

以便更好地维护您的权益。

太平洋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管理服务简表：

序号 服务名称 服务次数 服务触发条件 服务对象
服务启用

时间

1
7*24 小时

健康管家
不限次 按被保险人所需 被保人本人

90 日

等待期后

2 AI 健康诊室 不限次 按被保险人所需 被保人本人
90 日

等待期后

3 AI 体检报告解读 不限次 按被保险人所需 被保人本人
90 日

等待期后

4 专家门诊预约 1次
诊断疑似或确诊罹患保单

约定范围内的重疾
被保人本人

90 日

等待期后

5 专家病房预约 1次
诊断疑似或确诊罹患保单

约定范围内的重疾
被保人本人

90 日

等待期后

6 检查加急 1次
诊断疑似或确诊罹患保单

约定范围内的重疾
被保人本人

90 日

等待期后

7 体检服务 1次 按被保险人所需
投保人或

被保人本人

90 日

等待期后

备注：健康服务手册中的“重疾”定义与保险产品条款一致。

敬请注意：

本服务手册旨在帮助您更好地使用健康管理服务，如相关内容与保险合同不一致，

请以保险合同为准。

本公司保留对健康管理服务内容变更、停止或增加的权利。具体服务以您申请时通

过微信公众号“太平洋健康险”查询到的被保险人服务权益清单为准。

本服务手册中的健康管理服务由本公司或本公司委托的第三方服务商提供。您可以

通过本公司官网（公开信息披露—专项信息—健康管理—合作机构）查询本公司委托的

第三方服务商名单。

请您完整阅读本服务手册，尤其是其中加粗体字（或其他特殊提示）的部分及第二

章注意事项。如您使用本服务手册中的健康管理服务，即视为您已充分理解并接受本服

务手册约定的全部内容。



服务期限：

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为 1年，保证续保期间为 5年。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拥有本

服务手册的健康管理服务权益，但在以下情形下您的健康管理服务权益可能受到影响：

部分服务在保险合同犹豫期和等待期（详见保单定义）期间无法使用，详见第一章

各项服务中服务说明部分。

服务手册约定的服务权益使用完毕，视为服务终止；若保险合同终止，则健康管理

服务同时终止。



第一章 服务概要

一、7*24 小时健康管家

1、服务内容

为被保险人及其亲友提供就医指导、病后回访相关的专属健康管家服务，具体服务

内容包含：

（1）就医指导：日常健康问题咨询，对症推荐挂号科室/专家、协助线上问诊、指

导挂号、重症帮找专家；

（2）病后回访：根据问诊病症，在问诊 3-7 天后主动回访，跟进病程问题的解决。

2、服务流程

（1）关注“太平洋健康险”微信服务号，点击“我的服务”-“我的保单”-“有效保

单”-选择保单-进入保单详情-选择“健康增值服务”；

（2）点击“7*24 小时健康管家”进入服务流程。

3、服务说明

（1）适用人群：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可使用。

（2）使用次数：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不限次。

（3）服务使用条件：除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有效保单在犹豫期和等待期过后可使用。

4、服务标准

（1）1V1 专属管家式服务。

（2）7*24 小时在线，首次平均 30秒内响应。

二、AI 健康诊室

1、服务内容

AI 模拟真人医生通过多轮对话询问被保险人的症状细节和健康状况，提供科学、有针

对性的诊疗建议和行动指导。



2、服务流程

（1）关注“太平洋健康险”微信服务号，点击“我的服务”-“我的保单”-“有效保

单”-选择保单-进入保单详情-选择“健康增值服务”；

（2）点击“AI 健康诊室”进入服务流程。

3、服务说明

（1）适用人群：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可使用。

（2）使用次数：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不限次。

（3）服务使用条件：除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有效保单在犹豫期和等待期过后可使用。

4、服务标准

服务时段：7*24 小时。

三、AI 体检报告解读

1、服务内容

根据被保险人上传的体检报告进行专业 AI 解读，识别需重点关注的身体健康状况，并

给到健康建议，帮助被保险人理解检查结果。

2、服务流程

（1）关注“太平洋健康险”微信服务号，点击“我的服务”-“我的保单”-“有效保

单”-选择保单-进入保单详情-选择“健康增值服务”；

（2）点击“AI 体检报告解读”进入服务流程。

3、服务说明

（1）适用人群：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可使用。

（2）使用次数：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不限次。

（3）服务使用条件：除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有效保单在犹豫期和等待期过后可使用。

4、服务标准



服务时段：7*24 小时。

四、专家门诊预约

1、服务内容

被保险人服务有效期内诊断疑似或确诊罹患约定范围内的重疾，根据患者病情及以往病

史，协助对症预约全国 31 个省、3000 多家三级以上公立医院副主任医师及以上专家（不指

定医院及专家）。

2、服务流程

（1）关注“太平洋健康险”微信服务号，点击“我的服务”-“我的保单”-“有效保

单”-选择保单-进入保单详情-选择“健康增值服务”；

（2）点击“专家门诊预约”进入服务流程。

3、服务说明

（1）适用人群：在本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诊断疑似或确诊罹患保单约定范围

内的重疾。

（2）使用次数：保险合同有效期内限 1 次。

（3）根据被保险人病情需要，推荐并预约公立三甲医院副主任及以上级别专家（院士、

学科带头人等较高级别专家不在专家预约服务范围内），不承诺可以指定医院及专家。如被

保险人仅指定普通门诊，则不承诺医生级别。

（4）服务预约成功后，如因被保险人个人原因需取消服务预约，或未能按时就诊（如

看诊迟到导致过号）造成服务取消，均记权益使用 1 次，若已产生专家挂号费用，则由被保

险人本人承担。

（5）与医院发生的挂号费、诊疗费、药费、检查费、护理费等直接支付给医院的费用，

不属于专家预约服务承担范围。

（6）请不要多渠道重复预约同一时间、同一医生，避免导致预约无效。

（7）如预约的医院要求提供本人就诊卡等信息，请主动提供，如无就诊卡无法提供预

约服务。

（8）不含产检、分娩、急诊、口腔美容保健、生殖科的预约。

（9）本服务无关保险理赔结论或理赔承诺，保险保障范围仍需遵循保险条款约定，理

赔结论以我司理赔审核结果为准。



（10）服务使用条件：除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有效保单在犹豫期和等待期过后可使用。

4、服务标准

受理被保险人需求，且被保险人确定服务方案后服务开启，服务开启后 4 个工作日内安

排就诊（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热门医院及科室预约时间会延长，具体时间根据医院号

源情况安排）。

五、专家病房预约

1、服务内容

被保险人服务有效期内诊断疑似或确诊罹患约定范围内的重疾，根据被保险人病情及诉

求，提供全国 31 个省、3000 多家三级及以上公立医院住院协调服务。

2、服务流程

（1）关注“太平洋健康险”微信服务号，点击“我的服务”-“我的保单”-“有效保

单”-选择保单-进入保单详情-选择“健康增值服务”；

（2）点击“专家病房预约”进入服务流程。

3、服务说明

（1）适用人群：在本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诊断疑似或确诊罹患保单约定范围

内的重疾。

（2）使用前提：

提供经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出具的门诊或住院病历；

已获取服务范围内医院开具的住院单。

（3）使用次数：保险合同有效期内限 1 次。

（4）住院加床、转院不在该服务范围内。

（5）预约申请时请准确提供就诊人及就医相关信息，若信息（如身份证、就诊科室等）

有误将影响到被保险人的住院安排。

（6）住院产生的挂号费、诊疗费、药费、检查费、护理费等费用，不属于重疾专家病

房预约服务承担范围。



（7）该服务不包含紧急就诊的安排，如被保险人病情紧急请拔打 120 或立即前往医院

急诊就诊。

（8）该服务不包含分娩、产科、生殖科、心理科和口腔美容的住院协助。

（9）该服务启动后不可取消，如被保险人主动取消也会默认已使用本服务，同时已产

生的在医院内的费用由被保险人负责承担。

（10）该服务无关保险理赔结论或理赔承诺，保险保障范围仍需遵循保险合同约定，理

赔结论以本公司理赔审核结果为准。

（11）服务使用条件：除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有效保单在犹豫期和等待期过后可使用。

4、服务标准

受理被保险人需求，且被保险人确定服务方案后服务开启，服务开启后 10 个工作日内

安排（如遇难协调安排的医院或科室协助时间会延长）。

六、检查加急

1、服务内容

被保险人服务有效期内诊断疑似或确诊罹患约定范围内的重疾，根据客户提供的检查申

请单，协调安排一般检查项目，及时满足客户检查要求。

2、服务流程

（1）关注“太平洋健康险”微信服务号，点击“我的服务”-“我的保单”-“有效保

单”-选择保单-进入保单详情-选择“健康增值服务”；

（2）点击“检查加急”进入服务流程。

3、服务说明

（1）适用人群：在本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诊断疑似或确诊罹患保单约定范围

内的重疾。

（2）使用前提：已获取服务范围内医院开具的检查单。

（3）使用次数：保险合同有效期内限 1 次。

（4）该服务不可指定医生做检查，不包含在院的检查费用及治疗费用。



（5）被保险人确定启动服务后不能取消，若因自身原因取消，则视同该次服务已完成，

权益不予退回。

（6）本服务无关保险理赔结论或理赔承诺，保险保障范围仍需遵循保险合同约定，理

赔结论以本公司理赔审核结果为准。

（7）服务使用条件：除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有效保单在犹豫期和等待期过后可使用。

4、服务标准

（1）适用医院范围：覆盖全国 3000 多家医院。

（2）一般检查项目包括：CT（普通、增强、冠脉）、核磁共振、心电图、经颅多普勒、

B超、彩超、肾血流图、骨扫描、24h 动态血压监测、心脏运动平板试验等。

（3）通常 3 个工作日内完成服务安排。

七、体检服务

1、服务内容

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提供体检服务 1次（仅供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使用），覆盖常规人群的

检查项目，包含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血脂、血糖、血尿酸、癌症肿瘤筛查(CEA)、心

电图、胸部 DR 摄影、腹部超声和前列腺超声、女性妇科检查。

2、服务流程

（1）关注“太平洋健康险”微信服务号，点击“我的服务”-“我的保单”-“有效保

单”-选择保单-进入保单详情-选择“健康增值服务”；

（2）点击“体检服务”进入服务流程。

3、服务说明

（1）适用人群：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可使用，被保险人限 18 周岁

及以上。

（2）使用次数：保险合同有效期内限 1 次。

（3）被保险人预约后未到店体检，有效期内权益自动退回并保留至有效期结束。



（4）本服务无关保险理赔结论或理赔承诺，保险保障范围仍需遵循保险合同约定，理

赔结论以本公司理赔审核结果为准。

（5）服务使用条件：除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有效保单在犹豫期和等待期过后可使用。

4、服务标准

（1）提供7*24小时的线上体检预约服务，提供套餐和体检机构选择，锁定体检时段、

体检分院，合理分流错峰。

（2）预约成功后短信告知客户体检注意事项，包含空腹要求、禁饮禁食时长、用药禁

忌、生理期体检注意事项、影像学检查禁忌（如 CT、核磁、幽门螺杆菌检测禁忌）、衣物

准备、携带资料要求（身份证）等关键信息。

（3）到检完成后7个工作日内提供体检电子报告。



第二章 注意事项

1、健康管理服务仅限被保险人本人使用，不可转让给他人。若本公司查明使用本服务

的非被保险人本人，本公司有权立即拒绝提供本服务并保留追偿的权利；

2、不同健康管理服务的注意事项存在差异，部分服务可能存在适用人群、使用次数等

方面的限制，请您关注第一章中各项具体服务的服务说明；

3、如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服务申请可由其监护人代

为申请；

4、针对由本公司委托的第三方服务商为被保险人提供的健康管理服务，若被保险人与

第三方服务商因服务而产生任何纠纷，本公司会尽力协调被保险人与第三方服务商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解决纠纷，但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5、本公司保留调整第三方服务商的权利；

6、本公司提供的健康管理服务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被理解为本公司向被保险人提供医学

诊疗服务，健康管理服务结果仅供您及被保险人参考，对于您或被保险人依赖健康管理服务

结果而做出的任何自主选择、决定，本公司不承担法律责任；同时，本公司对医疗机构提供

的诊疗服务亦不承担法律责任；

7、健康管理服务无关保险理赔，您在本服务手册项下享受的任何健康管理服务权益均

不视为本公司的理赔承诺，保险责任范围需遵守保险合同约定，理赔结论以本公司理赔审核

结果为准。

8、本公司尊重并保护被保险人的隐私权，未经被保险人许可本公司不会将任何与被保

险人相关的信息泄露给无关的第三方。为了更好的为被保险人提供服务，本公司及授权供应

商可能会就被保险人申请的服务向被保险人收集姓名、性别、电话号码、地址、社保情况等

信息，被保险人有权决定是否提供相关信息，但本公司不承担由信息不全导致的损失。

9、在以下情况下，被保险人任何信息的披露，本公司不负任何责任：

（1）当政府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要求本公司披露被保险人个人资料时，本公司将根据其

要求或为公共安全之目的提供被保险人的个人资料；

（2）由于被保险人将个人信息告知他人，由此导致的任何个人资料泄露；

（3）任何由于计算机问题、黑客攻击、计算机病毒侵入或发作、因政府管制而造成的

暂时性关闭等影响网络正常经营之不可抗力而造成的被保险人个人资料泄露、丢失、被盗用

或被篡改等。



10、由于被保险人提供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不及时或不能反映当前情况的资料，

而导致本服务发生缺失偏差、延误或无法提供，相应责任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

11、对于本公司合理控制范围以外的各种原因，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罢工或骚乱、

物质短缺或定量配给、暴动、战争行为、政府行为、通讯或其他设施故障或严重伤亡事故等，

致使延迟或未能履行本服务的，本公司不负任何责任。

如您在服务过程中遇到问题，可扫描下方二维码预约登记，我们将回电解答您的问题。


	第二章 注意事项

